“红棉杯”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
评审实施细则

依据《“红棉杯”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规则》，特制定本评审实施细则。

一、评委会的组成

1．评委会由大赛组委会聘请的学术界、企业界及投资界人士组成。

2．评委会名单（正、副主任除外）在决赛完毕前实行保密，在大赛结束后可以公布。

3．评委会在完成大赛评审工作之后解散。

二、评审工作的基本原则

1.评委会负责大赛的作品评审工作，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作品的艺术性、创新性、可操性、投产意义等方面因素。

2．复赛分预评与复评两个环节进行。首先，评委会对各协办高校报送的作品和自主报名的作品进行资格审查，根据参赛作品数量和总体水平预评出一定比例的作品进入复评；之后，根据评分标准，从进入复评的作品中，选出前30名左右作品进入决赛。

3．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。复赛、决赛评委不得参与对其同校、亲属作品的评审工作。在成绩公布之前，任何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、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。对于违反本规定的评委，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，实行评审意见作废、取消评委资格等处罚。

4．评委会的评审工作按本细则评审标准规定执行。

三、评审程序

1．各协办高校要按照《“红棉杯”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规则》和《“红棉杯”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评审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对报送的作品进行严格的资格和形式审查，作好指导与把关工作。

2．组委会办公室对由各校统一报送的参赛作品进行资格及形式审查，不合格的作品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
3．大赛决赛期间，评委在大赛组委会安排的专门时间集体到展厅对作者进行质询，每个评委须同在场属于自己负责评审的作品的作者至少接触一次。

4．评委可以对所评审的作品资格提出质疑，并提出质疑理由、证据或线索。受到评委质疑的作品，将提交组委会办公室评定其参赛资格。

5．评委会应于决赛开始前，在主任的主持下召开评委会，听取组委会对大赛活动情况的通报。

6．各协办高校选送作品须以校为单位统一报送组委会办公室。

四、评审标准

（一）总体标准

1.艺术性、创新性、主题契合性40%

2.可操性30%

3.投产销售意义30%

（二）决赛分数比例

1.评委评分 60%

2.群众投票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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